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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数据

绿网以超 2000 万家制造业、采矿业等产生污染物和环境影响的主体数据和超 500 万家固定

污染源数据，开发全国固定污染源定位定量定流域环境大数据应用，可应用于区域、流域污染源

管理、碳减排等环境管理相关工作。

为更好地发挥环境数据价值，绿网发起了“数据共创”项目，将绿网环境数据作为社会资源

进行开放，无偿开源给各种应用产品（主要为 API 端口形式），让更多人一起来创造环境数据更

大的价值。只要数据应用产品能促进环境信息传播和公众参与、监督企业环境表现、推动环境法

规政策完善、提高政府监管效率，对环境和社会是有利的，原则上我们都可以进行数据开源。

绿网环境数据开放接口，2022 年 10 月接收合作伙伴数据调用，总请求量超 2182 万次。

绿网联系方式：

邮箱：office@lvwang.org.cn（优先）

电话：（020）8404 5549

2022 年 10 月底，绿网总体数据量超 24.4 亿条（份），月新增数据约 4000 万条（份），上

线环境数据全部地理信息化。

绿网部分数据应用共创伙伴，包括政务、公众、市场等多方面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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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公开：关于企业环境违法记录公示的公告（2022 年 10 月）

为更好保障公众获取环境信息的及时性、有效性，绿网对企业环境违法记录的公示期限设

立为 5 年，自违法行为认定之日起计算，超过 5年的不予公示。若企业有多条环境违法记录，从

最新一个违法行为被处罚之日起计算。

2022 年 10 月，因公示期满 5 年，广州绿网环境保护服务中心对以下 24 家企业环境违法记

录进行隐藏处理。

对已隐藏环境违法记录的企业，若再次出现违法行为，则该企业的历史违法记录信息将在绿

网网站重新公示，并从最新一个违法行为被处罚之日起重新计算公示期限。

公众若对以上企业环境违法记录处理原因有异议，或发现绿网存在遗漏收录以上企业环境

违法记录的情况，可联系广州绿网环境保护服务中心。

序号 企业名称 序号 企业名称

1 无锡昆太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13 重庆名欧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2 山东顺康卫生用品有限公司 14 北京天天通食品有限公司

3 兴城福兴粮食收购有限公司 15 加能阀门有限公司

4 临沂市常泉铝型材有限公司 16 浙江雅安诺工贸有限公司

5 眉山市惠洋果业专业合作社 17 东莞市东坑昌达脚垫制品厂

6 湖北工建集团第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18 北京永安伟业电力设备安装有限公司

7 北京粤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19 广州耐力膜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8 惠州市杰创生物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20 上海誉帆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9 齐鲁制药（海南）有限公司 21 广西森佳畜牧有限公司

10 太谷县宝明铸造有限公司 22 深圳市星欣磊实业有限公司

11 上海品创景观工程有限公司 23 葛洲坝当阳水泥有限公司

12 浙江春红工贸有限公司 24 山西玉和泰煤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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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运用：行政处罚疑似存在问题的反映

绿网日常数据收集整理过程中发现榆林市部分行政处罚、行政强制疑似存在问题。10 月，绿

网将上述问题书面反映至榆林市生态环境局、陕西省生态环境厅、生态环境部。

数据运用：关于排污许可执行报告发布、许可质量的问题反映

2022 年 7 月，绿网向生态环境部、31 个省级生态环境部门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生态环境局

寄送《关于排污许可执行报告发布、许可质量的问题和建议》。

针对全国有 40759 家排污单位未按上报频次要求发布执行报告、21470 家单位许可证内执行

报告空缺等问题，以及前期反映执行标准未更新、基础信息错漏等排污许可执行报告质量问题，

形成问题清单和提出具体改进建议。

截止 10 月底，19 个省（市/区）的生态环境部门已给予绿网电话反馈或书面回复，大部分

表示会将建议纳入许可管理工作考量，部分部门已明确回复函内问题的核查、整改情况。

根据绿网数据库信息显示，截至目前，建议函提及未按上报频次要求发布执行报告的单位，

已有 4461 家补充发布了执行报告；建议函提及存在许可质量问题的排污单位有部分已按建议变

更许可证内信息，包括：9042 家补充或更正执行报告上报频次要求，4923 家补充或更新污染物

排放标准，683 家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补充完善土壤污染防治要求，493 家单位更正了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等基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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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运用：全国集中式饮用水源保护区划分方案信息公开推动

10 月，绿网进行了全国集中式饮用水源保护区划分方案批复文件的收集整理。在信息整理

过程中，绿网发现 20 个省仅有 60%以上的地级市，通过饮用水源保护区划分方案批复文件公开

县级以上水源地保护区划信息。随后，绿网向未公开县级以上水源保护区划的省份，申请信息公

开。

截止 10 月底，陕西省在申请后主动公开该文件；云南省以具体区划文件涉及水源地定位可

能危害国家安全为由不与公开具体文件；广西、山西尚未做出答复。

后续，绿网将汇总全国各省的水源地保护区划文件批复公开情况至生态环境部、各省级人民

政府，提请主管部门督促水源地保护区划批复的公开，以保障公众环境知情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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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运用：温室气体重点排放单位名录信息公开推动

生态环境部办公厅于 2022 年先后发布了《关于做好 2022 年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管理相关

重点工作的通知》（环办气候函〔2022〕111 号）及《关于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调

整 2022 年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管理相关重点工作任务的通知》（环办气候函〔2022〕229 号），

通知中要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生态环境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生态环境局在 2022 年

9 月底前公开重点排放单位名录。

截至 2022 年 10 月 26 日，甘肃、广西、河北、湖北、江苏、辽宁、内蒙古、宁夏、青海、

山东、陕西、西藏、新疆及新疆建设兵团仍未公开 2022 年温室气体重点排放单位名录，而西藏

及黑龙江则仍未公开 2021 年温室气体重点排放单位名录。

随后，绿网将针对温室气体重点排放单位名录未公开及信息公开不完整等相关问题，书面函

寄至生态环境部应对气候变化司，提请督促地方生态环境部门对温室气体重点排放单位名录进行

核实，督促相关主管部门按规定公开温室气体重点排放单位名录。

上图：温室气体重点排放单位名录中包含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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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传播：《这些农村饮用水安全问题 下个十年可以解决吗？》

2022 年 9 月 13 日，水利部在“中国这十年”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介绍了党的十八大以来

水利发展成就，提到十年来共解决 2.8 亿农村群众饮水安全问题，妥善解决了 975 万农村人口饮

水型氟超标和 120 万苦咸水改水问题。这一成就当然是巨大的，并迅速登上了网络热搜。绿网长

期关注国内的饮水安全问题，了解到农村饮水水质超标率较高，且与城镇相比，农村的饮水安全

问题要突出很多。

绿网通过微信公众号发布文章《研究报告|这些农村饮水安全问题，下个十年可以解决吗？》，

希望引起大家对农村饮水问题的更多关注。

（上图：2021 年农村末梢水超标地区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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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公示

收入支出累计明细表

单位：广州绿网环境保护服务中心

分类
执行金额（元）

2022 年 10 月 2022 年累计

期初净资产结余 1,312,530.35 867,962.37

收入（小计） 407,496.57 3,296,978.75

捐赠收入 400,000.00 3,280,000.00

提供服务收入 - -

政府补助收入 3,441.00 8,790.20

其他收入 4,055.57 8,188.55

支出（小计） 259,062.86 2,703,977.06

业务活动成本 244,805.36 2,552,841.05

管理费用 14,257.50 151,136.01

筹资费用 - -

其他费用 - -

期末净资产结余 1,460,964.06 1,460,964.06

调整净资产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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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

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

爱佑慈善基金会

南都公益基金会

北京市企业家环保基金会

阿拉善 SEE 生态协会重庆项目中心

（感谢以上资助机构的大力支持，资助方排名不分先后）

机构简介：

广州绿网环境保护服务中心（简称“广州绿网”）于 2015 年 3 月注册成立，长期

致力于为公众提供有效的环境信息服务，促进公众参与防治污染，保护环境和公众健康。

广州绿网搭建了全国环境数据平台——绿网（www.lvwang.org.cn），包括环评、污染

源、环境质量、生态四大类十四小类环境数据，并针对公众的环境数据查询需要开发了

基于位置（LBS）的应用，和基于企业的环境数据检索功能。

网址：www.lvwang.org.cn

电话：（020）8404 5549

邮箱：office@lvwang.org.cn

微信：绿网环保（服务号、订阅号）

mailto:office@lvwang.org.cn

